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物业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
　　近日，顺德容桂一自建房发生一起火警致2死6伤。起火原因初查为一楼停放的电动车起火引起。为防止我区物业小区发生该类安全事故，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区镇街村居三级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21〕195号）精神，现提出工作要求如下：
　　一、各镇（街道）要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立即对物业管理项目内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私拉电线、上楼或飞线充电等情况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入户充电的行为，要积极劝阻；劝阻无效的，要及时向消防部门报告，做好留底记录。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宣传，提高业主安全意识。
　　二、各镇（街道）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消防主管部门的要求加强物业小区消防检查，定期开展消防演练，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落实消防设施设备巡查、维护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对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风险隐患要全覆盖、零遗留排查。各镇（街道）要组织社区党委（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对在楼道内放置鞋柜、自行车、玩具等杂物的情况，要及时告知业主限时自行清理，严禁占用公共通道。住户不予配合的，依法移交有关执法部门。
　　三、各物业服务企业如作为建设单位聘请第三方施工单位从事铺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及其他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作业的，根据《佛山市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应当到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并会同施工单位、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订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签订《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协议》，明确安全保护责任。
四、各业主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引导业主遵守《业主管理规约》，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营造良好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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